	未損（妨）壞公共設施勘查申請書

	起造人姓名
	建造執照號碼
	興建工程詳細地址

	
	年月日
	門  牌
	                                村                                                         瑞穗鄉                   路          段          巷       弄     號

                                街                                                                                                                                                   

	
	花建執字第          號
	土地

標示
	瑞穗鄉                          段                            小段                             

號

	損害項目內容
	申請人簽章

	一、在施工中確未損壞公共設施。
	

	二、有損壞公共設施已按原標準自行修復。
	

	三、所損壞之公共設施自願委託貴所代為修復請於    月   日上午九時派員與本人會同勘估所需修復費以便繳納。
	

	四、公共設施部份損壞尚未修復前申請人同意預繳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俟修復完竣復勘符合規定後無息退還請貴所先行核發給證明。
	

	　右列地點興建房屋業經建築完竣請派員勘查後實發給米損壞公共設施證明

　　　　此　　致

瑞 穗 鄉 公 所

申請人：

　　　　　　　　　　　　　蓋章

通訊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圖     置       位      略       簡
	註：

(1) 應將相關主要道路繪出註明街名。

(2) 自行修復時應將自行修復之項目範圍註明備考。
	

	明說表填
	1、 申請人在申請書空格部份應逐一填註、註明簽章部份應簽名蓋章。

2、 「損壞項目內容」欄內應就申請人損害之內容修復情況於項目上空格劃「  」並在申請人簽章處簽名蓋章。

3、 檢附建造執照及門牌證明影本各乙份。

4、 檢附相片。

5、 證明書每戶五○○元。


